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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軟體分類 

• 由目的區分 

–作業軟體—操作系統、驅動程式等 

–應用軟體 

–程式語言 

• 由著作權保護或授權模式區分 

–專有軟體 

–自由軟體、開放原始碼軟體 

–共享軟體、免費軟體 

–不受著作財產權保護的軟體 



軟體無所不在 

• 電腦軟體並不侷限於「電腦」，我們每天生
活隨處可見軟體的蹤跡 

• 不離手的手機，iOS、Android是作業系統，
各種的APP則是應用軟體，連結各種網站或
連網應用，像是Gmail或其他Google的服務
，都是以應用程式的方式提供服務，只是是
透過web界面以服務的方式呈現而已 

• 汽車的車控系統、馬路上的紅綠燈、更不用
說正在大力推動的IoT，只要數位、連網幾乎
都少不了軟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

 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電腦程式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

–電腦程式著作：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
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作。  

–其範圍應係指一般程式指令而言，例如不論該
電腦程式是以哪一種電腦程式語言寫成，或不
論其是以原始碼或目的碼的方式呈現，也不論
其儲存於何種媒介物上，只要該電腦程式是
「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
成指令組合」，即是本法所稱之「電腦程式著
作」，於符合本法之保護要件時，即可受到本
法之保護 









網頁原始碼可能是電腦程式著作 

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電腦程式在著作權法上的特殊性 

–電腦程式著作不適用暫時性重製的排除規定 

–第22條第3項：「前二項規定，於專為網路合
法中繼性傳輸，或合法使用著作，屬技術操作
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、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
意義之暫時性重製，不適用之。但電腦程式著
作，不在此限。」 

–電腦程式安裝是重製行為，每次的使用上載到
記憶體，也是一種重製行為 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電腦程式在著作權法上的特殊性 
–電腦程式著作得為備份存檔之目的重製 

–第59條規定：「Ⅰ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
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，修改其
程式，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式。但限
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。 

–Ⅱ前項所有人因滅失以外之事由，喪失原重製
物之所有權者，除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外，應
將其修改或重製之程式銷燬之。」  

–違反第59條第2項規定，科新台幣五萬元以下
罰金（第96條） 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電腦程式在著作權法上的特殊性 
–電腦程式不得出租 

–第60條規定：「Ⅰ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
物之所有人，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。但錄音及
電腦程式著作，不適用之。 

–Ⅱ附含於貨物、機器或設備之電腦程式著作重製
物，隨同貨物、機器或設備合法出租且非該項出
租之主要標的物者，不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。」 

–曾有法院認為電腦系統程式（例如：Windows、
Linux等，乃是附隨於電腦硬體，可隨電腦合法
出租） 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電腦程式在著作權法上的特殊性 

– 電腦程式著作處罰「使用」 

– 第87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：「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
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」亦「視為」侵害著
作財產權。 

– 著作權法修法時將原條文作為「直接營利」之使用，
修改為作為「營業」之使用，使本條適用的範圍大大
放寬，只要在「營業」上明知為未經合法的電腦程式
著作而使用，毋須證明有「重製」行為，只要證明是
為營業目的的使用，即「視為」侵害著作財產權 

– 「營業」並不限於「營利」，因此，政府機關、學校
單位、非營利組織，皆有適用本條的可能性 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特殊的電腦程式的規範 

–第87條第1項第7款：「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
或授權，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製
他人著作，侵害著作財產權，對公眾提供可公
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，而
受有利益者。」視為著作權之侵害。 

–第87條第2項：「前項第七款之行為人，採取
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，教唆、誘使、煽惑、說
服公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
權者，為具備該款之意圖。」 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？ 

–防盜拷措施：指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
制他人擅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備、器材、零
件、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。 

–第80條之2：「Ⅰ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
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，未經合法授
權不得予以破解、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。 

–Ⅱ破解、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、器材
、零件、技術或資訊，未經合法授權不得製造
、輸入、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眾提供服務。」 





電腦程式與著作權保護 

• 著作權法第10條之1：「依本法取得之著作
權，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，而不及
於其所表達之思想、程序、製程、系統、
操作方法、概念、原理、發現。」 

• 電腦程式著作作為一種兼具實用性、功能
性的創作，就其思想、程序、系統、操作
方法、概念、原理，不受著作權法保護，
他人亦得推出類似功能的程式。 











如何降低電腦軟體侵權風險？ 

• 電腦軟體絕大多數均需取得授權才能利用，
只是授權的方式不盡完全相同，要確認是否
合法取得授權，必須要檢視授權契約（文件
） 

• 透過正常的管道取得商業軟體的授權是最容
易降低侵權風險的方式，但並不代表只要有
買合法軟體就完全OK，還要注意授權的範圍
、限制條件等 



如何降低電腦軟體侵權風險？ 

• 確認電腦軟體授權合約內容 
– 定義（Definition）、授權（License Grant）及限制
（Limitation）會是授權合約中最需要仔細審閱的內
容 

• 與合法的經銷商或代理商接洽，至少應確認交
易對象有權利授權或銷售產品 

• 若有任何授權的疑義，可直接透過電子郵件與
原廠釐清 

• 保留交易過程中往來的文件或證明，若有任何
承諾，應具體要求列明於採購文件上，別輕信
只要採購7、8成的授權數等不實說法 



如何降低電腦軟體侵權風險？ 

• 降低授權取得成本可以考慮功能上具有替代性的
自由或開放原始碼軟體，如果是純粹一般的「使
用」，幾乎可以不用特別擔心授權條款的問題，
若是作為商品或服務的一部分，則需要特別注意
自由或開放原始碼軟體授權限制及不同軟體間授
權衝突的問題 

• 員工未經同意自行安裝未經合法授權的軟體，可
以透過建立公司內部電腦軟體的使用規範並具體
落實的方式降低風險，但如果是公司有需要，但
未給員工搭載合法軟體致員工違法安裝，公司仍
須負責 





收到軟體侵權警告函如何處理？ 

• 商業軟體聯盟（BSA）長期接受各方檢舉軟
體侵權之案件，通常可能來自員工或交易往
來廠商的檢舉 

• 寄發律師函警告是最常見的狀況，通常可能
未必有足夠的證據，警告的目的是希望公司
內部先自行釐清是否有侵權情事，有的話趕
快改善 

• 一般而言釐清之後簡單回函說明軟體授權及
使用狀況即可，若確有軟體授權不足又有使
用必要，建議儘速洽相關經銷商洽購 

 



收到軟體廠商要求查核律師函？ 

• 許多商業軟體的授權契約中會載明軟體原廠
有定期至被授權人處查核的權利，因此，這
類律師函通常是「真的」，尤其是涉及按使
用人數或一定權限購買授權的大型商業軟體 

• 是否需要配合查核？從契約的角度來看應該
是要配合，但這樣的查核要求是否過度延伸
著作權人的權利，仍有待檢視 

• 建議可以先就所取得之授權及目前使用狀況
進行檢視，簡單回函強調均係合法使用 



THE EN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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